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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减免物业租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和省、市统一部署，根据深圳市发展改革

委等 8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印发<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发改规〔2020〕4号）、

深圳市国资委出台的《关于贯彻落实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实施方案》（深国资委函〔2020〕409 号）等政

策要求，公司制定了物业租金减免实施方案，具体事项如下： 

一、租金减免政策要求 

《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

屋租金压力的实施方案》（深发改规〔2020〕4号）规定：“对于租用国有物业（包括

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高校、研究院所等行政事业单位物业，含厂房、创新型产业

用房、写字楼、农批市场、商铺、仓储物流设施、配套服务用房等）的非国有企业、

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个体工商户，在《深圳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深府规〔2020〕1 号）有关减免物业租金规定的基

础上，延长免租期限 1 个月。转租、分租国有物业的，出租人负责通过与中间承租

人加强沟通、签订合同等方式，确保减免租金足额惠及最终承租人，国有物业主管

部门适时开展落实督查。” 

二、减免方案 

根据市发改委和市国资委相关政策要求，沿用《深圳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中关于物业租金的减免方案，对公司及

所属企业（含快件中心）持有物业进行租金减免。 

（一）减免范围：公司本次减免物业范围包括航空性配套商业、仓储物流设施、



厂房、配套服务用房四大类，面积共计约 16.23 万平方米。 

（二）减免对象：非国有企业、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个体工商户。 

（三）减免期限：考虑到疫情对租户经营的冲击及免租政策的延续性，减免期

限为 2020 年 4月 1日至 4月 30日。 

（四）减免费用项目：物业租金、物业管理费（含空调费、停车场费）。 

按照上述减免方案，共计减免 3,993 万元。其中，物业租金 3,748 万元、物业

管理费（含空调费、停车场费）245万元。 

三、实施方案 

为确保本次租金减免能够有序、高效实施，董事会将授权公司总经理在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租金减免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租户沟通本事

项的具体内容，制定、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所必有的法律文件，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具体实施方式等。 

四、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年 9 月 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应对新冠疫情减免物业租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免收符合条件的物业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的物业租金及物业管理费（即免租 1 个月），并同意授权公司总

经理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租金减免的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

对此次免租安排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免租安排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五、本次租金减免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租金减免涉及公司 2020年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 3,993 万元，占 2019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比例约 1.05%，预计本次租金减免涉及的租金和物业管理费总金

额对公司 2020 年归母净利润影响约为 2,995 万元，占 2019 年经审计的归母净利润

的比例约 5%。本次租金减免对公司 2020年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的影响系未经审计

的预估数据，仅为投资者了解本次租金减免对公司的影响所用，公司提醒投资者审

慎使用该等数据。本次租金减免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长期发展。 

（二）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未体现本次租金减免金额，本次租金减免情况将

纳入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体现。 

（三）本次租金减免系公司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响应深圳市政府



相关部门有关扶持租户平稳经营和发展的号召，积极落实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

具体表现，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社会形象及影响力、推动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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